
 

敬 啟 者 ： 本 年 度 之 暑 假 由 七 月 十 一 日  ( 星 期 五 ) 起 至 八 月 三 十 一 日  ( 星 期 日 ) 止 。 請 參 閱 下

列 時 間 表 ， 督 促

 

貴 子 弟 於 假 期 間 保 持 溫 習 及 依 時 回 校 辦 理 各 項 事 務 。  

 

( 一一 一一 ) 交 回 成 績 表交 回 成 績 表交 回 成 績 表交 回 成 績 表  

 貴 子 弟 必 須 於 七 月 十 日  ( 星 期 四 ) 上 午 九 時 四 十 五 分 前 返 校 交 回 已 具 家 長 或 監 護 人 簽

署 之 成 績 表 。  

 

( 二二 二二 ) 繳 付 堂 費繳 付 堂 費繳 付 堂 費繳 付 堂 費  

 據 二 零 零 七 年 的 施 政 報 告 ， 由 2008/09 學 年 起 特 區 政 府 將 為 學 童 提 供 十 二 年 免 費 教

育 。 因 此 ， 由 二 零 零 八 年 九 月 一 日 開 始 ， 本 校 將 停 止 收 取 學 費 。 然 為 提 供 優 質 教 育 服

務 ， 本 校 會 因 應 校 本 需 要 ， 向 中 四 或 以 上 學 生 收 取 每 年 290 元 的 堂 費 以 支 援 教 育 開 支 ，

而 有 關 之 費 用 將 於 九 月 份 開 學 後 收 取 。  

 

( 三三 三三 ) 購 買 課 本 及 訂 造 校 服購 買 課 本 及 訂 造 校 服購 買 課 本 及 訂 造 校 服購 買 課 本 及 訂 造 校 服  

 商 務 書 局 將 在 本 校 有 蓋 操 場 舉 行 本 年 度 之 課 本 售 賣 服 務 ， 日 期 為 七 月 十 日 ( 星 期 四 ) 及

七 月 十 一 日 ( 星 期 五 ) ， 每 天 由 上 午 九 時 至 下 午 四 時 。 所 有 課 本 均 以 書 價 九 折 發 售 。

 

貴

子 弟 亦 可 自 行 前 往 商 務 書 局 或 其 他 書 局 購 買 。  

    另 金 豐 校 服 公 司 將 於 七 月 十 日  ( 星 期 四 ) 上 午 九 時 至 下 午 四 時 及 七 月 十 一 日  ( 星 期 五 ) 

上 午 九 時 至 下 午 一 時 到 本 校 替 學 生 訂 造 校 服 及 運 動 衣  ( 參 看 附 頁 價 目 表 ) 。 派 發 校 服 時

間 為 八 月 十 二 日 上 午 九 時 至 下 午 四 時 ， 更 換 校 服 時 間 為 八 月 十 三 日 上 午 九 時 至 下 午 四

時 ， 地 點 為 本 校 有 蓋 操 場 。 若 當 日 未 能 回 校 領 取 者 ， 須 自 行 前 往 校 服 商 處 辦 理 。 校 服

商 地 址 為 元 朗 安 寧 路 一 百 二 十 四 號 Ａ 好 景 大 廈 地 下 ９ 號 舖 ， 電 話 ： 2426 0140 

  ( 註 ： 家 長 亦 可 向 其 他 書 局 或 校 服 商 購 買 課 本 或 訂 造 校 服 。 ) 

 

( 四四 四四 ) 暑 期 作 業暑 期 作 業暑 期 作 業暑 期 作 業  

 中 一 至 中 三 級 同 學 須 於 八 月 一 日  ( 星 期 五 ) 交 回 部 份 暑 期 作 業 ， 請 依 下 時 間 回 校 繳 交 ： 

 中 一  (07-08 年 度 ) 升 中 二  (08-09 年 度 ) 上 午 九 時 十 五 分 至 十 時 正  

 中 二  (07-08 年 度 ) 升 中 三  (08-09 年 度 ) 上 午 十 時 十 五 分 至 十 一 時 正  

 中 三  (07-08 年 度 ) 升 中 四  (08-09 年 度 ) 上 午 十 一 時 十 五 分 至 十 二 時 正  

 暑 期 作 業 收 集 處 設 於 有 蓋 操 場 。 其 餘 的 習 作 則 須 於 九 月 二 日 或 指 定 之 日 期 交 齊 。  

 

( 五五 五五 ) 中 一 迎 新 日中 一 迎 新 日中 一 迎 新 日中 一 迎 新 日  

 下 學 年 度 之 中 一 迎 新 日 於 八 月 二 十 四 日  ( 星 期 日 ) 上 午 九 時 卅 分 舉 行 ， 各 中 一 重 讀 生

必 須 參 加 。 敬 希

 

貴 家 長 陪 同   貴 子 弟 蒞 校 出 席 該 日 之 迎 新 活 動 。  



( 六六 六六 ) 中 四 及 中 六 級 暑 期 測 驗中 四 及 中 六 級 暑 期 測 驗中 四 及 中 六 級 暑 期 測 驗中 四 及 中 六 級 暑 期 測 驗  
 中 四 及 中 六 級 同 學 必 須 於 下 列 時 間 回 校 參 加 部 份 科 目 之 測 驗 ， 如 因 病 缺 席 ， 必 須 呈 交

註 冊 西 醫 證 明 文 件 。 無 故 曠 課 者 將 會 遭 受 紀 律 處 分 。 學 生 須 自 備 文 具 及 紙 張 。 其 它 科

目 之 測 驗 將 於 九 月 首 周 內 舉 行 。 測 驗 時 間 表 如 下 ：  

 日   期  級 別  科 目  時   間  地

 

點  

 

八 月 十 八 日 ( 一 ) 中 四  

中 六  

英 文  

英 文  
9:00 - 10:30 a.m. 
9:00 - 10:30 a.m. 禮 堂  

 八 月 十 九 日 ( 二 ) 中 四  中 文  9:00 - 10:30 a.m. 禮 堂  

 ( 註 ： 倘 因 天 氣 惡 劣 ( 如 遇 八 號 或 以 上 之 颱 風 ， 紅 色 或 黑 色 暴 雨 警 告 ) ， 教 育 局 宣 佈 停 課 ，

當 天 的 測 驗 將 延 期 至 八 月 二 十 日 同 樣 時 間 及 地 點 舉 行 ， 不 再 另 行 通 知 。 ) 

( 七七 七七 ) 暑 期 補 習 班暑 期 補 習 班暑 期 補 習 班暑 期 補 習 班  

本 校 將 於 暑 假 期 間 為 部 份 中 一 至 中 四 級 同 學 安 排 中 文 、 英 文 、 數 學 、 附 加 數 學 、 經 濟

及 會 計 學 原 理 補 習 班 ， 請 參 閱 個 別 派 發 之 有 關 通 告 ， 督 促   貴 子 弟 依 時 回 校 。  

( 八八 八八 ) 開 學 禮開 學 禮開 學 禮開 學 禮  
 本 校 將 於 九 月 一 日  ( 星 期 一 ) 舉 行 二 零 零 八 至 二 零 零 九 年 度 之 開 學 禮 ，

 

貴 子 弟 必 須

於 上 午 八 時 五 十 分 前 返 校 。 當 天 放 學 時 間 約 為 上 午 十 一 時 卅 分 。  

( 九九 九九 ) 繳 交 簿 費繳 交 簿 費繳 交 簿 費繳 交 簿 費  
 下 學 年 度 之 簿 費 須 於 九 月 二 日 開 學 日 之 班 主 任 課 節 繳 交 ， 各 級 款 項 如 下 ：  
 

 級 別  簿 費   

 中 一  一 百 二 十 七 元 二 角   

 中 二  四 十 二 元 三 角   

 中 三  三 十 七 元 二 角   

 

中 四  

文 科 ： 四 十 八 元 九 角  

理 科 ： 五 十 元 三 角  

 

 

中 五  

文 科 ： 三 十 九 元 八 角  

理 科 ： 四 十 三 元 六 角  

 

 中 六  四 十 元 八 角   

 中 七  三 十 九 元   

( 十十 十十 ) 回 校 參 加 活 動 安 排回 校 參 加 活 動 安 排回 校 參 加 活 動 安 排回 校 參 加 活 動 安 排  

 ( 1 ) 貴 子 弟 回 校 時 間 必 須 穿 著 整 齊 校 服 。  

 ( 2 ) 參 加 活 動 可 穿 學 校 規 定 之 運 動 服 裝 。  

 ( 3 ) 須 以 智 能 學 生 證 於 校 門 之 拍 咭 器 上 拍 咭 記 錄 。  

 ( 4 ) 貴 子 弟 若 不 照 指 示 回 校 將 被 禁 止 進 入 校 園 。  

( 十 一十 一十 一十 一 ) 其 他 事 項其 他 事 項其 他 事 項其 他 事 項     

 ( 1 ) 請 督 促   貴 子 弟 善 用 餘 暇 ， 依 時 完 成 老 師 所 指 定 之 暑 期 作 業 ， 並 依 時 回 校 繳

交 ， 勿 流 連 商 場 、 桌 球 室 、 網 吧 及 電 子 遊 戲 機 中 心 等 娛 樂 場 所 而 荒 廢 學 業 。  

 ( 2 ) 請 督 促   貴 子 弟 按 照 學 校 所 編 定 之 暑 期 溫 習 功 課 時 間 表 依 時 回 校 ( 中 四 及 中 六

級 ) 。  

 ( 3 ) 學 校 圖 書 館 開 放 時 間 ：  

七 月 十 一 日 、 七 月 二 十 五 日 及 八 月 二 十 五 日 上 午 九 時 至 十 一 時  



 ( 4 ) 地 下 電 腦 室 開 放 時 間 ：  

 日 期  時 間  

 八 月 十 八 日 前  上 午 九 時 至 十 二 時  

 八 月 十 九 日 或 以 後  上 午 九 時 至 十 二 時 、 下 午 一 時 卅 分 至 四 時  

( 5 ) 本 校 於 假 期 間 將 開 放 第 二 十 九 室 供 學 生 自 修 之 用 ， 時 間 為 星 期 一 至 五 上 午 九 時

至 十 二 時 ， 下 午 一 時 三 十 分 至 四 時 。  

 ( 6 ) 為 便 利  貴 子 弟 於 九 月 期 間 辦 理 有 關 手 續 ， 請 於 開 學 前 預 備 穿 著 校 服 之

半 身 相 片  ( 吋 半 乘 兩 吋 ) 六 張 。  

 ( 7 ) 下 學 年 度 各 級 分 班 名 單 將 於 下 列 日 期 在 校 內 公 佈 ：  

      中 四 級  七 月 九 日  ( 星 期 三 ) 

      中 一 至 中 三 級  八 月 一 日  ( 星 期 五 ) 

      中 五 至 中 七 級  八 月 十 五 日  ( 星 期 五 ) 

    此 致  

貴 家 長  

 

 香 港 道 教 聯 合 會  

鄧 顯 紀 念 中 學 校 長  

劉 志 遠  

 

二 零 零 八 年 七 月 九 日  

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 

 
      

覆   函  

      

敬 覆 者 ： 七 月 九 日 來 函 已 悉 。 本 人 定 當 督 促 敝 子 弟 善 用 假 期 及 依 時 回 校 辦 妥 一 切 有 關 事 宜 。 

    此 致  

香 港 道 教 聯 合 會  

鄧 顯 紀 念 中 學 校 長  

 

 

       家 長 簽 署 ：  

       家 長 姓 名 ：  

       學 生 姓 名 ：  

       就 讀 班 級 ：  

 

二 零 零 八 年 七 月 十 日  

 

( 註 ： 請 

 

貴 子 弟 於 七 月 十 日 交 回 已 具 家 長 簽 署 之 覆 函 予 班 主 任 。 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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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香港道教聯合會鄧顯紀念中學 (附頁) 

校校校校 服服服服 
 

1. 學生必須穿校方所規定之校服上課及運動服裝上體育課。 

2. 夏季校服：男生 ── 白恤衫配有校章，白長褲配黑色皮帶、黑色皮鞋，純白色襪子。 

  女生 ── 白色校裙綑黃色圓領，配以黃色腰帶及校章、黑色皮鞋，純白

色襪子。女生校裙必須蓋膝。 

 (校服式樣見背頁) 

3. 校服及運動服裝可到金豐校服公司訂購或自行購買，學生可參照掛在大門入口處之校

服樣本訂造。 

   因運動服裝印有校名字樣，為求服裝劃一，請 貴家長考慮由金豐校服公司代造。 

   金豐校服公司位於元朗安寧路 124A 好景大廈地下 9 號鋪。 

   電話：24260140 

4. 二○○八至○九年度夏季校服價目表： 
 

   尺碼 價目 ($)  
 男生 ─ 恤衫 13 - 13.5 35  
   14 - 14.5 40  
   15 - 18 45  
      
  白長褲 24 - 26 68  
   27 - 31 70  
   32 - 34 72  
   特碼 80  
      
  運動衣 均碼 47  
  運動衭 均碼 28  
      
  V 領長袖冷衫

或長袖外套 
均碼 85  

  V 領背心冷衫 均碼 75  
  (自由選購，非

強迫性) 
   

      
 女生 ─ 校裙(下身夾裡) 34 - 42 83  
   特碼 90  
      
  運動衣 均碼 47  
  運動衭 均碼 28  
      
  V 領長袖冷衫

或長袖外套 
均碼 85  

  V 領背心冷衫 均碼 75  
  (自由選購，非

強迫性) 
   

 

 校章售價為 $10.0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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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港道教聯合會鄧顯紀念中學 

Summer Holiday Assignment 
暑假假期作業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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